
 

标段编号：  2603-440310-04-01-605272001001 

 

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坪山区马峦山红花岭村周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施工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江西萍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日期： 2026年04月05日 



企业基础信息情况表

企业名称 江西萍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曾用名

（如有）

江西智慧海绵城市建设发展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60300MA38R75WXH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独资）

成立时间 2019年8月7日
办公场所情

况 3842.96m²

法定代表人 李浩然
联系方

式 0799-6663728

企业股东信

息（主要） 萍乡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100%）

主项资质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贰级

企业总人数
773人

企业总资产（亿

元） 35.5835

年营业额（万元

)

2023年 998.28

纳税额（万

元）

2023年 292.67

2024年 7102.43 2024年 301.98

2025年 57122.17 2025年 312.61

一、近3年合计纳税额总额： 907.26 万元，其中总部注册城市合计纳税额：907.26 万元。

二、近3年年均纳税额：302.42 万元，其中总部注册城市年均纳税额：302.42 万元。

备注：

1、近三年（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纳税情况，以税务部门提供的纳税
证明为准；

2、投标人应按本表所填营业收入和纳税年份的顺序放置纳税证明扫描件。























建设工程不转包挂靠承诺书

备注：

1、此表必须由投标单位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共同签署（若董事长和法定代表

人为同一人仍需在两处同时签署）；

2、投标单位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应按相关规定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

建设项目名称 坪山区马峦山红花岭村周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施工

招标单位 深圳市坪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投标单位 江西萍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详细地址 深圳市坪山区马峦山郊野公园

不转包挂靠

的承诺

投标单位承诺：我司严格遵守《深圳市制止建设工程转包、违法分包及

挂靠规定》[市政府令（第104号）]及住建部《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

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建市规〔2019〕1号）（上述办法及规

定如有更新，则以更新后的办法及规定为准）等相关规定，本工程不得转包

、挂靠、违法分包。若我司存在上述违法行为，招标单位有权取消我司的中

标资格或单方面解除合同。

投标单位盖

章
单位（公章）： 时间：2026.4.5

投标单位董

事长//法定

代表人签章

本人作为投标单位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郑重申明，本人已对本单位

的上述承诺进行核实，本人确保该承诺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本人愿意

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董事长： 时间：2026.4.5

法定代表人： 时间：2026.4.5



拟投入项目管理班子人员不得更换承诺书

建设项目名称 坪山区马峦山红花岭村周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施工

招标单位 深圳市坪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投标单位 江西萍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详细地址 深圳市坪山区马峦山郊野公园

拟投入项目管

理班子人员不

得更换的承诺

投标单位承诺：

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配备包括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技术负责

人等项目管理班子的核心成员。并及时任命与投标文件所载项目管理班

子一致的核心成员，确保及时到岗到位。

原则上项目管理班子核心成员不得更换，如确需更换，则必须取得招标

人的书面同意，且除死亡、刑拘不能履行职责及招标单位要求更换的情

形外，还需要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

投标单位盖章 单位（公章）： 时间：2026.4.5

投标单位董事

长//法定代表

人签章

本人作为投标单位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郑重申明，本人已对本单位的

上述承诺进行核实，本人确保该承诺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本人愿意

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董事长： 时间：2026.4.5

法定代表人： 时间：2026.4.5

备注：

1、此表必须由投标单位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共同签署（若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为

同一人仍需在两处同时签署）；

2、投标单位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应按相关规定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



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书

致深圳市坪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我方承诺，近3年内（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我公司法人：

91360300MA38R75WXH，法定代表人：李浩然 360312197610160059 ，均无行贿

犯罪记录。

若贵方核查出我方存在行贿犯罪记录的，贵方有权取消我方中标资格。我方愿意

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署）：



投标人近五年（从本项目招标公告第一次发布之日起倒推，以合
同签订日期或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 自认为最具代表性的同类

工程业绩表

（不超过5项，超过5项的取列表序号前5项）

序 

号
合同工程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合同完工(

竣工）日期

项目类

别

项目所

在地
备注：

1 / / / / /

2

3

4

5

备注：

1、同类工程业绩数量上限为5项，若超过5项，招标人在清标时仅考虑表

中的前5项；

2、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或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

3、需按表中的顺序提供每项业绩的证明资料：中标通知书（如有）、施工

合同和完工证明（或竣工验收报告）关键页扫描件【合同关键页是指含工程名

称、规模、工程内容、合同造价、合同签字盖章页、合同签订时间等页面；完

工证明（或竣工验收报告）关键页是指完工证明（或竣工验收报告）首页、含

工程造价的内页 、验收结论签字页，其它内容可不附。若未附证明材料或表格

中填写的内容（如合同金额、合同签订时间、完工（或竣工验收）时间等）与

证明材料不一致，招标人有可能作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4、同类工程是指按《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

通知》（建市[2014]159号）等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工程实际采用的资质类别

与本次招标要求的资质类别相同的工程。



拟派项目团队人员情况汇总表

序号 岗位 姓名 专业 职称 职业资格 备注

1
项目经理 刘辉万

市政公用工

程
/

赣
1362016201612

787

2
技术负责

人
尹敏

市政公用工

程
中级

B082330801000
00327

3
安全负责

人
邬逵 / /

赣建安
C3(2019)003486

2

4
质量负责

人
程帅 市政工程 / 0361910993619

010088

5 施工员 张庚 市政工程 / 0362110400009
000052

6 安全员 吴建萍 / / 赣建安C3（2020
）0082443

7 材料员 黄宪 / / 0362111100058
000064

8 劳资专管员 温婕妤 / / 0362211300058
000012

注：

1、提供人员资格证明文件、职称证书原件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扫描件，如若有退休人员需提

供退休证明和与本单位的聘用合同。（资格审查文件已提供过项目负责人执业资格证书，此处无需提供

项目负责人执业资格证书）

2、提供近3个月（发布招标公告之日前1个月起倒推3个月）由社保局出具的盖有社保局章的社保证明扫

描件。

3、本表为必须配备要求，投标人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及相关规定在此表上增加或扩展。



项目经理 刘辉万



技术负责人 尹敏





安全负责人 邬逵





质量负责人 程帅





施工员 张庚





安全员 吴建萍





材料员 黄宪





劳资专管员 温婕妤





投标人近五年（从本项目招标公告第一次发布之日起倒推，以

获奖时间为准）同类工程获奖情况表

企业名称：江西萍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填报日期：2026年3月31日

获奖情况 备注

国家级奖项 省级奖项 市级奖项

序

号
工程名

称

工程造价

（万元）

奖

项

名

称

评
选

奖
项

的
组

织
机
构

获

奖

时

间

奖

项

名

称

评选

奖项

的组

织机
构

获

奖

时

间

奖项

名称

评选

奖项

的组

织机
构

获

奖

时

间

1 / / / / / / / / / / /

2

备注：

1、以工程项目为单位填报，一个工程项目的获奖情况应在一行填报完成，同
个项目获奖多次只按最高奖项计取；

2、获奖时间以获奖证书载明时间为准；

3、在本表后附上表中所列奖项的获奖证书原件扫描件，若有必要，投标人

须提供获奖证书原件供招标人核实；

4、数量上限为5项，若超过5项，招标人在清标时仅考虑表中的前5项；

5、必须按规定的格式和对应的奖项填报，证明材料应清晰可辨认，否则有

可能作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6、同类工程是指按《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

通知》（建市[2014]159号）等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工程实际采用的资质类别与

本次招标要求的资质类别相同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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